
 

   
 

 
 

 

 

保医保函〔2022〕39 号 

 
转发河北省医疗保障局、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
《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

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高新区人社局、

白沟新城组织人事局、白沟镇卫生健康办，市本级医疗保障

经办机构，市直及有关医疗机构： 

现将河北省医疗保障局、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

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冀

医保函〔2022〕5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市本

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及时做好调价项目医保系统维护工作。 

 

 

保定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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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
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冀医保函〔2022〕54 号

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

和抗原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雄

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，省本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，省直各

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配合做好疫情防

控常态化工作，降低群众负担和社会成本，根据国家医疗保障

局办公室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

疗救治组《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

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10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降低新

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项目价格的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最高限价为每人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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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元，混合检测最高限价仍执行每人份 3.4 元；调整新型冠

状病毒抗原检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

状病毒抗原检测按照“检测项目+检测试剂”的方式收费，检

测总费用不得超过 6 元/人次，其中，检测项目最高价格 2 元/

人次，抗原检测试剂（含采样器具）零差率销售（详见附件）。

以上项目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，不得上浮，下浮幅度不限。

二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服务，应同

时提供单人单检和多人混检两种服务选项，在符合疫情防控规

定的前提下，允许“愿检尽检”的群众自愿选择。

三、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所需扩增试剂、提取试剂、

采样器具及抗原检测试剂等，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网上采

购政策，按规定在省医药采购平台采购。

四、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

相关政策，严禁违规收取相关费用，一经发现，将按照有关规

定严肃处理。

五、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监管中，要将“服务按多人混检

进行、收费套用单人单检价格”等情况列入常态化检查事项。

卫生健康部门要督促指导医疗机构加强核酸检测质量控制，确

保检测结果准确、可靠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6 月 7 日起执行。原有政策规定与本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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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新
型

冠
状

病
毒

检
测

项
目

价
格

表

序
号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最
高

价
格

（
元
）

备
注

1
L
S
0
0
0

0
0
0
1

新
型
冠
状
病

毒
核
酸
检
测

样
本
类
型
：
各
种
标
本
。
样
本
采
集
、
签
收
、
处

理
（
根
据
标
本
类
型
不
同
进
行
相
应
的
前
处
理
）
，

提
取
模
板

R
N
A
，
与
阴
、
阳
性
对
照
及
质
控
品
同

时
进
行
实
时
扩
增
，
分
析
扩
增
产
物
，
判
断
并
审

核
结
果
，
录
入
实
验
室
信
息
系
统
或
人
工
登
记
，

发
送
报
告
；
按
规
定
处
理
废
弃
物
；
接
受
临
床
相

关
咨
询
。

人
份

1
6

根
据
疫
情
需
要
，
按

照
省
卫
健
部
门
技
术

要
求
和
标
准
实
施
混

合
检
测
时
，
每
人
份

统
一
按
不
高
于

3
.
4

元
收
费
。

2
L
S
0
0
0

0
0
0
3

新
型
冠
状
病

毒
抗
原
检
测

指
采
集
样
本
开
展
新
型
冠
状
病
毒
抗
原
检
测
。
含

样
本
的
采
集
、
处
理
、
检
测
、
标
记
、
回
收
、
出

具
诊
断
结
果
。

抗
原

检
测

试
剂
（
含
采

样
器

具
）

人
次

2
检
测
总
费
用
不
得
超

过
6
元
/
人
次
。




